附件1

2019年第四季度、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
区级审批环评文件编制规范性复核结果

	序号
	环评文件
名称
	存在的规范性问题
	编制单位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编制单位失信记分
	失信记分依据
	审批
部门
	管理要求
	备注

	1
	汽车内饰零部件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	未通过信用平台提交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情况信息。
	中辉国环（北京）科技发展有限
公司（911101087699318327）
	4
	《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六项，《公开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五条以及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
	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	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受理阶段环评文件规范性审查。
	2020年第一
季度

	2
	实验分析仪器耗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	只在申报的环评文件纸质版中而未在电子版中附信用平台导出的《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》。
	北京工大智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91110302726373877H）
	-
	-
	顺义区生态环境局
	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受理阶段环评文件规范性审查。
	2019年第四
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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